
附表二 

項次 機關 決行層級 查詢標的 

一 法院 法官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二 檢察署 檢察官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三 警察機關 警察局局長/警

察總隊總隊長 

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四 法務部廉政署 機關首長/駐署

檢察官 

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五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機關首長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六 內政部移民署 機關首長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七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機關首長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、

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八 財政部賦稅署、關

務署、國稅局 

機關首長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九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及其各分署 

機關首長/主任

行政執行官 

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相

關金融情資 

 


